願任信徒（執事）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茲簽章同意成為○○○(寺廟名稱)寺廟之信徒，願【配合辦理寺廟信徒(執事)名冊公告事宜及】遵守寺廟章程規定，並確已知悉○○○寺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第一項：「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依第十五條或第十九條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一、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名稱。二、蒐集之目的。三、個人資料之類別。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五、當事人依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六、當事人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所告知之事項，同意○○○寺廟依同法第十九條對各個人資料之蒐集或整理，謹立此同意書存證。

此致
○○○(寺廟名稱)
立同意書人：                   
	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簽名
	簽署日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茲因本寺廟原列冊信徒（執事）○○○等○人確已死亡，特立此書為憑，如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此致
   ○○縣（市）政府


立書人：○○○（寺廟名稱）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自願拋棄信徒（執事）資格聲明書

本人○○○因○○○○○○事由無法繼續參與廟務（或因故無意願繼續參與廟務），自願放棄信徒資格，此後不對○○○（寺廟名稱）主張有關信徒（執事）之權利與義務，特立此書為憑。
此  致
○○○（寺廟名稱）

立書人：○○○（簽名或蓋章）
住址：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